
4月20日17时37分。“110吗？ 我家
被盗了，在南杨庄乡东大云疃村。 ”

案情就是命令。 蔚县公安局110
指挥中心接警员不敢懈怠，立即指令
刑警西合营中队处警。 与此同时，蔚
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刘金利
也通知刑警技术中队现场支援，两队
人马从不同地点火速赶往案发现场。

现场位于蔚县大南山脚下的一
个山村，山村600多户2000余人，是一
个有着三堡两庄的千年古村。 被盗的
苏某家位于山村东头一个偏僻的小
巷内。 据苏某称，他是17时才从家中
出去的， 因为女儿家正在修房子，17
时许， 他带人回家取过一次水泥，出
去时是锁好家门的，但当他17时30分
左右再次回家时， 发现家门已被撬
开，家里被翻得乱七八糟。

经勘查，案发现场除被撬坏的门
锁扔在院子里外，没有留下任何作案
痕迹。 在苏某的院子里，刑警只提取
到了几枚并不完整的鞋印样本。

就在此时，一位60多岁的老农气
喘吁吁地跑了过来。“不好了，我家也
被盗了。 ” 老农姓贾，是一位养羊大
户，院子里铺满了玉米秸秆，现场也
未留下任何印痕。

从两户被盗的情况分析，犯罪分
子盗窃的目标仅是农户家留存的现
金、手机及金银首饰。

当晚20时，南杨庄派出所教导员
李海明将案情通过其建立的“QQ警
务室”发布了出去。 一时间，引起了群
内网友的热议。

警力有限，民力无穷。 据网友反
映，辖区麦子疃村、牛大人庄村也发
生过类似的被盗案件，因被盗现金及
物品不多，因此没有报案。 据网友“时
光匆匆”反映，两户村民被盗后，其在
村里听人们议论，有人曾看见过几个
眼生的人在村内转悠。

次日清晨，李海明与民警展开了
大范围的摸排走访。

据村子里几名学生反映，案发当
日下午，曾有 3个 20多岁的小伙子在
村里出现过，身高均在一米七左右。
据一位苏女士回忆 ， 其中两个人还
与她打了个照面 ， 一人穿着一件浅
绿色的内衣 ， 较胖 ， 口音系当地口
音 。 离这两个人不远的一个土坡上
停着一辆车，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坐
在车里。

车辆的出现立即引
起民警的注意。 据苏女
士反映， 车很破旧，红
色，与村里庞某的车很
相似。

民警立即来到庞某
家。 庞某的车是一辆破
旧的红色普桑，从车轱
辘下边的印痕和车门
把手看，车子已经很长
时间没有动过，可以排
除庞某车辆作案的嫌
疑。

进一步与苏女士核
实后，李海明忽然想起
了去年 10月发生在辖
区的一起敲诈勒索案，
犯罪分子开一辆红色
破旧普桑车与一辆过
往柴油三轮车碰瓷，敲
诈未遂。 那起敲诈勒索
案发生之后，一位姓孔
的男士到所里取车，碰
瓷的3名犯罪人员系借
用他的车辆。

李海明立即令民警
段春明取来了当事车
辆的照片和相关人员
信息。 经苏女士辨认，
其中一人与她碰见的
三个人中的一人相似，
车辆照片与所见车辆类似 ， 都很破
旧。

东大云疃村的南部是蔚县大南
山，没有车辆通行之路。 村子进出只
有两条道路 ，一是西口 ，再一个就是
东口，而从西口进入 ，必然从村子中
央经过。

在村子的中央有一个门诊部，这
家门诊部安装着监控录像。 李海明立
即调取了相关视频资料 ，然而 ，在漫
长的5个多小时的监控录像里， 民警
们却一无所获。

难道 犯 罪 分 子 系 从 村 东 口 进
入 ？ 村东口的一条乡间水泥路直接
通向横贯县域东西的 112国道 ，在这
条 5公里多长的水泥路上 ， 没有村
庄，只有在连接 112国道的交叉路口
处有一个煤站和交通局设立的二级
维护站。

煤站的监控探头拍不到乡间水
泥路上的情况，二级维护站的监控探
头隐约可以探到那条乡间小路，民警
们遂调出了当日下午全部的监控视
频。

16时36分33秒， 一辆红色普桑车

从112国道进入乡间水泥路。
17时39分01秒， 这辆破旧的红色

普桑车从乡间水泥路出来。
定格红色普桑车。 由于探头的距

离问题，无法寻找到红色普桑车的任
何特征。

根据时间推算，从二级维护站处
进入到再次出来，红色普桑车所用时
间为1小时2分28秒。 为了进一步确定
在乡间水泥路所用时间，李海明驾车
进行测算、模拟，最后推定，这辆红色
普桑车极有可能就是作案车辆。

112国道与乡间水泥路交叉处是
一个十字路口。 向西， 直通县城，向
东， 可以抵达蔚县的旱码头西合营
镇，向北是古代王城镇。

民警们决定从三条主干路的所
有监控展开追踪，先调取了进出县城
途经南门子处的交通监控。

4月20日13时57分17秒， 一辆红
色普桑车通过。

从南门子处交通卡口到二级维
护站所用时间不过2分钟， 而进入乡
间水泥路的时间却是在 16时 36分 33
秒。 从时间上推算，该车似乎与被盗
案件没有关联，且该车只有出县城而

没有入县城的录像资料，其所挂牌号
为鲁D×××32， 查阅该车， 系一辆
注销车辆，在县域所有的行踪 ，只有
两条一个月前的记录。

难道不是该车？ 就在民警困惑不
解之时，李海明又想到了另外一个细
节。 碰瓷车辆前边车型标识牌脱落，
而此车的前标识牌也没有，此车后玻
璃右方贴有“秋明山”地图，与碰瓷车
辆相吻合。

为寻求更强有力的证据，民警再
次对二级维护站的录像仔细查看，就
在该车进入监控的一刹那，民警发现
作案车辆进入时是车左前角进入监
控，可以推断 ，作案车辆不是从县城
方向直接进入，而是从西合营方向驶
来。

鲁D×××32的悄然消失 ，13时
57分 17秒与 16时 36分 33秒之间的时
间差，说明了犯罪分子有意躲避。

再次分析研判后，李海明决定兵
分两路，民警段春明根据碰瓷车辆及
相关人员情况， 秘密到县城寻找车
辆，李海明再次到二级维护站寻找蛛
丝马迹。

4月25日15时48分，发现目标，就
在交通监控卡口西不远处。 李海明立
即驾车堵截，在交警特勤中队的积极
配合下， 一举将嫌疑车辆及3名嫌犯
抓获。

审讯工作即刻展开。 犯罪分子避
重就轻，回避民警所有的问话。 为打
破审讯僵局，李海明带上从嫌犯身上
搜出的几部手机及嫌犯的照片前往
东大云疃村进行核实取证， 经辨认，
一部手机系被盗手机。

在事实面前， 犯罪嫌疑人孔某、
段某、唐某供述了4月20日下午，他们
从县城出发，途径南门子处交通监控
卡口后，为躲避监控 ，绕道乡间小路
到西合营后前往东大云疃村进行盗
窃的事实。 犯罪嫌疑人陆续交代，其
三人伙同段猛 、耿某，自今年春节之
后，交叉结伙，开车在全县7个乡镇10
余个村庄 20余户进行盗窃， 盗得现
金、手机、金银首饰等价值5万余元的
事实。

7月7日上午，段猛到刑警西合营
中队投案自首。 另一名逃犯耿某正在
警方的追捕之中。

丁佰惠，女，1978年生，2003年
毕业于河北科技大学化学与制药
工程专业。 2004年10月进入刚成
立的河北某化工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化工公司）当了一名技术员，
化工公司一直未和其签订劳动合
同。 不幸的是，2010年6月30日上
午9时许，其在做实验时，烧瓶爆
炸造成身体多处烧伤， 先后到栾
城县医院、 河北友爱医院住院治
疗，费用由化工公司支付。 从2011
年5月起，化工公司以各种理由不
再为其报销治疗费用。 事故造成
丁佰惠大面积烧伤， 达总面积的
8%，构成深二度烧伤。 丁去过多
家医院咨询皮肤恢复手术， 均告
知要植皮，需要大量医疗费用。事
故发生后， 化工公司谎称此时单
位不符合办理社保条件， 让其挂
靠其他企业， 自己先缴纳社会保
险金，之后再给她报销。丁高高兴
兴地找关系， 把社保挂靠在了别
的单位，自己缴纳了社会保险金。
而最后公司曾允诺为其报销竟成
了泡影。 丁佰惠心凉了、失望了，
走上了维权之路。

2011年6月27日，丁佰惠提出
仲裁申请， 请求认定与化工公司
存在劳动关系。 2011年8月15日，
栾城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裁
决： 丁佰惠与化工公司存在劳动
关系。化工公司不服，诉至栾城县

人民法院；2011年11月14
日 ，法院审理判决 ：双方
存在劳动关系。 2011年12
月19日，化工公司又上诉
至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
院。 2012年4月12日，市中
院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2012年7月19日， 石家庄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认定： 丁佰惠为工伤；
2012年12月5日， 石家庄
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
出具工伤职工劳动能力
鉴定结论通知书，鉴定结
论为不构成伤残等级 。
2013年年初，丁又到相关
职能部门申请，要求企业
支付其各项费用及享受
职工待遇。 3月28日，栾城
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调
解委员会下达不予受理
通知书。 4月1日，丁到栾
城法院立案，5月14日，法
院一审判决：被告支付原
告医疗费、伙食补贴费、鉴定费合
计9554元。 被告为原告补交 2004
年 11月至 2013年 5月的社会保险
金，其中2010年7月后应缴纳的部
分，支付给原告。被告支付给原告
11个月双倍工资13882元。 现双方
已上诉至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
院。

从丁佰惠在实验室工作发生
爆炸受伤到认定为工伤， 历时两
年。 从走上维权之路到确认存在
劳动关系，历经1年。 对丁佰惠而
言， 每一个时间点她都能脱口而
出， 因为这期间的每一步都可谓
是步履维艰，记忆深刻！劳动者创
造了社会财富， 他们发生工伤后
维权难的问题也理应得到关注和
解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

若干意见》规定：民间借贷
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

的利率 ， 各地人民法院可
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

体掌握 ， 但最高不得超过
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

（包含利率本数 ）。 超出此
限度的 ， 超出部分的利息
不予保护。

本期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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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的工伤维权之路 民间借贷高息部分
不 受 法 律 保 护

任瑞飞

近日， 宽城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审
理了一起借款合同纠纷案件， 借款合同
中虽约定了较高利息， 最终法院仅支持
了本金及部分利息。

2013年1月， 被告弈某因急于买车向
原告安某借款人民币7万元，并于当日向
安某出具借条一份， 双方约定借款期限
为 1个月，利息 3000元 。 然而 ，借款到期
后，弈某未能偿还借款及利息，安某几次
催要无果后只好起诉。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
是受法律保护的。 被告弈某欠原告安某
人民币 7万元有借条及银行转账凭条为
证，双方债权债务关系明确。 借条上约定
了还款期限和利息，该约定系双方真实、
自愿的意思表示，但该约定违反了《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
若干意见》 第六条：“……但最高不得超
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 （包含利率
本数）”的规定 ，故对于超出部分的利息
不予支持。

法官提醒 ：民事活动均应在法律规定
的范围内进行 。 现实生活中 ，有些人为了
获取丰厚的回报 ， 抱着侥幸心理要求高
额的利息和违约金 ，但我国法律规定 ，对
超出法律范畴的约定 ，不予保护 。

“黑出租”车况差、隐患多，没有任何保
险和安全保障， 而且还扰乱了出租车市场
正常秩序。 6月20日，由新乐市人民检察院
提起公诉的王某故意伤害一案公开审理 ，
法院审理后认为， 王某在未取得道路客运
经营许可的情况下， 擅自从事道路客运经
营。 在运管执法人员执法时， 王某暴力抗
法，持砍刀将执法人员砍伤。 6月24日，法院
以故意伤害罪， 判处被告人王某有期徒刑
一年十个月。

王某早早辍学，游荡于社会，无正当收
入，看到街上有一些“黑出租”，于是向人家
取经，觉得跑“黑出租”不错，便花了几千元
钱购买了一辆旧车。 时间不长， 挣了不少
钱，但因为车旧，他的生意跟“同行们”相比
差距不小。 于是他又买了一辆七八成新的
二手车， 为节约成本， 还私自改装了天然
气。

在运管部门多次对“黑出租”进行查处
中，王某侥幸逃脱。 2012年7月20日，运管部
门展开专项治理行动。 上午9时15分左右，
执法人员在新乐市区新开路发现了王某驾
驶的“黑出租”沿途招揽乘客。 在取得有效
证据的情况下，执法人员将其拦下，劝其下
车接受检查。 王某下车后不但不听劝阻，还
对两名执法人员进行辱骂和推搡。 执法人
员决定先将违法车辆拖离现场再作处理 。
正当执法人员准备拖车时， 王某从车后备
厢里拿出一把砍刀， 冲着一名执法人员头
上就砍，执法人员右臂一挡，刀砍在了右胳
膊上。 疯狂的王某又追砍另一名执法人员。
路人拨打110报警，王某匆忙逃离现场。 案
发后，王某在巨大的压力下投案自首。

法案提示 ： 出租车应该办理正规合法
的营运手续 ，并由交通部门监管 ， “黑出租 ”
没有合法的营运手续 ，收费也是随口要价 ，
从车辆自身状况来说 ， 非法营运机动车多
为老旧车辆 ，也有报废 、改装 、拼装的残破
车辆 ，安全系数低 ，一旦发生交通事故等纠
纷 ，乘客投诉无门 ，合法权益根本得不到保
障 。

故意伤害是指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行

为 。 故意伤害严重的构成故意伤害罪 ，故意
伤害罪是侵犯公民人身权利中最常见的一

种犯罪 。 《刑法 》第 230条规定 ：故意伤害他
人身体的 ，处 3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
管制 。 犯前款罪 ，致人重伤的 ，处3年以上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

非法营运 暴力抗法

“黑出租”司机获刑
李伟 李克明

法条链接：

本报记者 张志青

技术员做实验被烧伤

案情

几经周折至今无果

维权

模拟推定识破盗贼“障眼法”
李海明 高德明

按照我国法律规定 ，用人单位用工 ，
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 并缴纳社会保
险 。 但在实际生活中 ，许多用人单位不和
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 由于没有劳动合
同，在发生纠纷时，如工伤、辞退等等，就会
给劳动者维权造成障碍 。 首先要认定劳动
关系，只有认定了劳动关系，劳动者才能受
劳动法的保护。目前，认定劳动关系要通过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做出裁决认定 。

从工伤案例的实际情况看 ，有的工伤
职工由于得不到及时救治 ， 小伤拖成大
伤 、大伤拖至死亡乃至完全残废 ，这样的
悲剧不在少数 。 待到通过诉讼方式获得
赔偿 ， 工伤职工可能已经错过最佳治疗
时机而无法康复 ， 甚至因此彻底丧失了

劳动能力 。 垫付医疗费用对工伤职工来
说极为重要 ， 这也是需要社会思考和解
决的一个难题 。

劳动者在要求获得工伤赔偿 ， 进入
诉讼程序之前须经工伤认定 、 劳动能力
鉴定 、劳动仲裁三个阶段 。 依据法律及相
关规定 ， 如果企业坚持走完全部的十几
个程序 ，时间最少在三年以上 。 相对于单
位 ，劳动者往往处于弱势 ，很多人不得不
在繁琐的程序和律师费用等维权困境中

被迫放弃 。
目前 ， 我国 《劳动法 》、 《劳动合同

法 》、 《工伤保险条例 》对工伤中烧伤的后
期整容费用尚无明确规定 。 但是 ， 《中华
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 第 52条 ， 《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 第 48条均规
定工伤职工除依照工伤保险法规享有工

伤保险待遇外 ， 仍有权依照民事法律向
用人单位主张民事赔偿 。 因此 ，工伤受害
人就工伤补偿不足的部分享有民事赔偿

请求权 。

如果用人单位没有与劳动者依法签

订劳动合同 ，劳动者要增强防范意识 ，要
注意平时收集并保存好与用人单位存在

劳动关系的证据 ，如上班记录表 、进出用
人单位的门卡 、饭卡 、工资条 、工作服 、表
彰或处罚决定等 。 还要注意保管好就医
病例本 、医院收据等医疗凭证 。 医疗凭证
是确定伤害发生的重要证据 ， 也是计算
医疗费 、住院伙食补助 、护理费等赔偿金
额的依据 。 二是请同事提供证人证言 。 三
是申请调查取证 。 对一些个人无法查阅
的相关单位保存的证据 ， 可以申请仲裁
委或者法院调查 ， 如银行向劳动者代发
工资的 ， 劳动者可以申请仲裁部门向银
行调取相关资料 。

（本期点评 ：河北联想律师事务所律
师张艳强 ）

每周一案

现场无痕

民力无穷
模拟推定

监控追踪

擒获盗贼

红色普桑车从县城方向驶出 。 （监控截图 ）

进入乡间水泥路 。 （监控截图 ）

劳动关系认定是关键

说法

受害人可请求民事赔偿

劳动者要增强防范意识


